
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第六條附表 

修正總說明 

依據規費法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，機關辦理考試應徵收行政規費

與使用規費；勞動部係辦理技術士技能檢定主管機關，依規費法第十

條第一項規定訂定「技術士技能檢定規費收費標準」（以下簡稱本標

準），本次為強化技能檢定同步產業需求，提昇技能檢定各職類級別之

職類規範及試題內涵，配合產業技術更新或機具設備調整，及因應技

能檢定實務推動情形，辦理技能檢定職類規範或試題修正作業，調整

術科收費標準，爰修正本標準第六條附表，重點如下：  

一、 「汽車修護」職類甲級：為強化「汽車修護」職類甲級規範內涵

符合產業發展趨勢及配合創新之車輛技術，修正術科試題及測試

項目，將柴油車車種及油電混合動力車納入檢定內涵，爰調整收

費標準。 

二、 「水產食品加工」職類丙級：為兼顧本職類測試技能差異及測試

實務運作下，將原「乾製、調味品類」、「醃漬品類」、「燻製品類」、

「煉製品類」、「冷凍品類」及「海藻製品類」等六個職類項中之

「醃漬品類」、「燻製品類」整併增列「燻製、醃漬品類」分項，

又本職類自九十二年開辦以來未調整術科收費標準，原收費標準

已不敷成本，為維護技能檢定測試品質，爰一併調整術科測試收

費標準。 


